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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函

電子公文
檔　　號：
保存年限：

機關地址：台北市中山南路1號
聯絡方式：呂雅玲
電　　話：(02)2358-5551
傳　　真：(02)2358-5547
電子郵件：ly20701@ly.gov.tw

受文者：如正副本所列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0月26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1074201866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1074201866_0_0.doc,1074201866_0_1.docx)

主旨：本會定於107年10月29日(星期一)考察雲林地區農經建設，
請貴委員報名參加。

說明：
一、本次考察行程係本會蘇召集委員震清排定。
二、檢附考察行程表及登記回箋各乙份，請於10月26日（星期

五）下午4時前傳真（02）2358－5547，俾便彙辦。

正本：本會委員
副本：本院其他委員會委員、本院各黨團、本院公報處 2018/10/26

下午 04: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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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考察雲林地區農經建設】行程表 
 

考察日期：10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一) 

時間 內容 備註 

【上 午 場】 

07:11-08:40 車程（高鐵台北站-高鐵雲林站） 搭乘高鐵 0805 車次，07:11

發車 

08:50 高鐵雲林站集合出發 各相關單位備車 

08:50-09:15 車程(高鐵雲林科技工業區大北勢服務中

心—斗六市科工二路 26 號) 

 

09:30-10:30 科技園區之現況檢視，發展規劃及能源(電

力)供需座談會 

地點：雲林科技工業區大北勢服務中心會議

室 

參與機關： 

經濟部能源局 

經濟部工業局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10:30-10:40 休息  

10:40-12:00 針對工廠管理及輔導聽取在地意見暨溝通座

談會 

地點：雲林科技工業區大北勢服務中心會議

室 

參與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經濟部工業局 

12:00-12:30 車程(雲科工餐廳)  

12:30-13:50 用餐 

廟口羊肉爐(雲林縣東勢鄉東榮路 35 號) 

 

【下 午 場】 

13:50-14:00 車程  

14:00-14:20 集合地點：東勢鄉龍潭村龍安府(東勢鄉和平

路 35～2號) 

會勘地點：舊許厝小排 3-22 

聯絡人：林佑信 0935385526 

參與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東勢鄉公所 

14:20:14:40 車程  

14:40-15:10 集合地點：麥寮鄉公所 

會勘地點：農田水利溝麥中段 1077 地號及楊

厝段1062地號(平和[十八線]排水改善工程) 

參與機關：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經濟部水利署 

雲林縣政府 

雲林縣麥寮鄉公所 

15:10-15:30 車程(麥寮台西)  

15:30-16:00 集合地點崙豐進安府(雲林縣台西鄉崙豐路

65 號) 

會勘地點：火燒牛稠大排水溝 

參與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雲林縣政府水利處 

雲林縣台西鄉公所 

16:00-16:20 車程(台西口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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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16:50 集合地點：下崙大排 1、下崙大排 2匯流口(地

標：水閘門) 

會勘地點：口湖下崙大排 

參與機關： 

經濟部水利署 

雲林縣政府水利處 

雲林縣口湖鄉公所 

16:50-17:20 車程(口湖嘉義高鐵)  

17:32-18:29 車程(高鐵嘉義站高鐵台北站) 搭乘高鐵 0666 車次，17:32

發車 

 

本次考察聯絡人： 

經濟委員會       專  員  曾淑梅(TEL:0921-271426) 

蘇召集委員震清辦公室  助  理  陳竹君(TEL:0928-243517) 

蘇委員治芬辦公室    助  理  莊淑貞(TEL:0937-61112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簡任技正  孫維廷(TEL:0936-676916) 

經濟部         專  員  陳漢峻(TEL:0931-369225) 

經濟部能源局            組    長    陳崇憲(TEL:0919-998339) 

經濟部工業局      專門委員  張宗顯(TEL:0910-042030)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專  員  廖冠集(TEL:0978-653199) 

經濟部水利署      正工程司  許鈺珍(TEL:0988-641148) 

雲林縣政府水利處     處  長  許宏博(TEL:0930-815924)                   

 

 

TEL:0937-611123
TEL:0936-676916
TEL:0931-369225
TEL:0978-653199
TEL:0930-815924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考察雲林地區農經建設】 

考察日期：107年 10月 29日（星期一） 

列席人員名單 

機  關 職  稱 姓  名 備  註 

立法院 委員 蘇治芬  

經濟委員會 簡任秘書 游千慧  

 專員 曾淑梅  

 
蘇治芬委員

辦公室助理 
洪鳳謙  

經濟部 
政務次長 龔明鑫  

工業局 局長 呂正華  

能源局 組長 陳崇憲  

中部辦公室 代理主任 許正宗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王耀庭  

水利署 副署長 曹華平  

水利署第五河川局 副局長 周建森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企劃處 處長 蔡昇甫  

企劃處 技正 林永嚴  

農田水利處 處長 謝勝信  

農田水利處 技正 楊晁晟  

 

























































107年10月29日

經濟部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33、34條
辦理情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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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

3



 1972年謝東閔省主席倡導「客廳即工場」
帶動農村經濟鼓勵家庭代工，「鼓勵農村
地區設立工廠」，農地工廠順勢而生。

一、農地工廠崛起

資訊工業期

重工業期

出口
導向期

 農地工廠是台灣經濟發展下產物，與農村建設共生共榮。工
廠利用農村剩餘勞力製造產品，透過農村子弟努力經營，創
造台灣經濟奇蹟，農民與工廠密不可分。

 初期規模小資金不足，利用自家農地設立工廠並就近照顧家
庭，隨著台灣經濟發展擴大廠地規模，違反土地使用而無法
辦理工廠登記，成為社會關注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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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工商普查製造業家數約15.6萬家，扣除9.4萬家合法登記工廠，再扣除
2.4萬家免辦工廠登記，全國應登記而未登記之工廠家數推估為3.8萬家。

 列管未登記工廠家數11,010家(107年7月)，廠地面積815.9公頃。

縣市 台
北
市

新
北
市

桃
園
市

台
中
市

台
南
市

高
雄
市

新
竹
市

嘉
義
市

新
竹
縣

苗
栗
縣

彰
化
縣

南
投
縣

雲
林
縣

嘉
義
縣

屏東
縣

花
蓮
縣

其
他

合

計

列管
中未
登家
數

422 2729 619 2667 823 1934 23 55 137 76 1027 16 39 261 143 20 19 11,010

廠地
面積 3.44 97.99 58.61 165.14 96.03 63.64 2.12 2.66 1 2 . 6 23.98 122.91 8.48 9 . 7 4 59.53 7 7 . 6 3 5 . 6 5.8 815.9

備註:其他(基隆、宜蘭、台東、澎湖、金門)

二、推估及列管未登記工廠資訊



三、輔導未登記工廠必要

未登記工廠與合法工廠具有上下游
產業鏈相互依存，凝聚為地方群聚
產業力。

未登記工廠多僱用當地勞工，提供
在地農村經濟，降低勞工失業，穩
定社會衝擊。

土地無法回復情形下，符合公平正
義原則納入管理，確保公共安全及
環境保護措施

環境

社會

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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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令及輔導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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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管理
輔導法

第
33
條

本部應會商有關機關

擬定相關輔導措施

公告劃定特定地區

【101.6.2前公告】

第
34
條

放寬補辦臨時工廠登

記權宜條款

【104.6.2截止申請】

輔導期間( 109.6.2前)免受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建築
法相關處罰規定。

協助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納管，促進資源合理有效利用。

一、法令依據

8

102.01.29 奉行政院核定「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經營方案」
104.09.01 公布施行「經濟部公告特定地區整體/個別變更編定為丁
種建築用地興辦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



二、輔導合法化成效

9

 無法辦理用地變更或轉型業者，輔導遷廠至鄰近工業區或工業用地
、合法永續經營。已輔導未登記工廠原址登記186家，遷廠家數計
44家。

 101年公告劃設特定地區186區，面積546公頃。

 都市計畫區有32區、特農區55區、一般農業區96、山坡地保
育區3區。

 內政部由特農區112區調整為一般農業區，截至107年10月止
已核備57區。

 輔導合法化計9區: 一般農業區6區、都市土地2區、產創條例
開發許可1區。

 增加投資及就業：增加42.5億投資及555個就業機會。

特 定 地 區 合 法 化

輔 導 遷 廠



三、補辦臨時工廠登記成效
 全國受理補辦登記合計11,440家，第1階段核准9,461家。

 第2階段申請8,152家，取得臨時工廠登記7,332家，廠地面積1908.3公頃。

截至107年7月底

10

縣市

家數
新北市 桃園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彰化縣

其他

縣市
合計

第一階段

申請家數
1,477 929 2,513 1,150 1,578 2,002 1,791 11,440

第一階段

核准家數
931 642 2,145 968 1,354 1,837 1,584 9,461

第二階段

申請家數
833 425 2,027 886 1,106 1,683 1,192 8,152

第二階段

核准家數
660 394 1,812 749 996 1,564 1,157 7,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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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落差：與廠商「就地合法」期待落差甚大。
 投入改善費用：投入環保、消防、水利或水保改善費用。
 擔心被列管：補辦臨登後，擔心被列管，而採取規避取締心態。
 法令嚴苛：農地變工業用地之土地變更法令嚴苛，審查冗長。
 遷廠不易：造成的成本增加、交通不便與員工聘用困難。

業者不願接受輔導因素

四、業者面臨問題

特定地區合法化困難點

 隔離綠帶：留設隔離綠帶需拆除部分廠房影響結構及正常營運生產。
 投入經費及耗時：投入大量經費（含農地變更回饋金），且程序冗長

耗時。
 土地整合不易：取得全部地主同意，相當不易。



參、田園化生產聚落及修法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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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總統於105.8巡視水龍頭生產重鎮鹿港水五金，並指示
開發為田園化生產聚落。

 開發方式及期程:行政院於107.5.14決議以新訂都市計畫採「
市地重劃」及「開發許可」併行開發，由彰化縣府辦理擬定都
市計畫，最快可於110年通過審議。

 目前辦理情形:
 本部工業局於107.8同意補助彰化縣府辦理新訂都市計畫規劃

費用，補助上限90% 6,349萬元。
 本部107.9.28認定本案屬配合國家重大建設需要，建請內政部

同意彰化縣府得逕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
 彰化縣府刻正辦理新訂都市計畫規劃案招標作業。
 新訂都市計畫公設負擔說明:市地重劃規定地主分回至少55%，

將以最小擾動及基本公設原則規劃，可望提高分回比例。

一、田園化生產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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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農地未登記工廠全面清查：釐清、掌握農地上既存之未登工廠現

況，建立未登工廠資料庫，以供分析，分級輔導。

 後續修訂工廠管理輔導法：臨登將於109.6.2屆期，展延臨登不是

治本之道，行政院面對問題，尋求澈底解決方案，於本會期前提出

行政院修法版本，與立委版本併同審議，接軌109.6.2期限。

(1)105.5.20前：低污染者全面納管、輔導改善、合法經營；中高

污染者遷廠或轉型。

(2)105.5.20後：即報即拆。

(3)中大型群聚：採新訂都市計畫及開發產業園區處理，銜接國土

計畫劃為城鄉發展區。

(4)相關執行細節仍在研議中：農地上零星工廠的處理方式，規劃

以使用計畫納管，跨部會研議中，尚未定案。

 預先登記制度，將跨部會協商，接軌及暫時性輔導措施，安撫人心

。

二、修法方向及配套



一、未登記工廠為歷史共業，應務實看待，朝向正面輔導提出解

決相關措施，並由政府多管齊下，安定社會經濟發展保障就

業及提高周邊農業環境安全。

肆、結語

二、立法委員提工輔法第34條修正草案版本，立法院院會已交付

經濟委員會審查。行政院將於本會期前，提出修法版本併同

委員提案審查。

15

三、面積達一定規模且在地產業鏈結程度高之未登記工廠聚落，

經產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中央或地方產業發展需求、具有優

先輔導合法必要者，建議未來納入國土計畫整體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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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函

電子公文
經濟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5 日 收文
檔　　號：
保存年限：

機關地址：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
承辦人：林永嚴
電話：(02)2312-5880 傳真：
電子信箱：yyanlin@mail.coa.gov.tw受文者：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5日
發文字號：農企字第1070013592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旨揭會議紀錄

主旨：檢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於107年10月29日考察雲林地區農經
建設會議紀錄1份(涉及本會部分)，請卓參。

正本：立法委員蘇治芬國會辦公室
副本：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本會國會聯絡組、本會農田水利處、本會企劃處 2018/11/05

下午 02:40:48

台立經字第107420193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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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電子公文
檔　　號：
保存年限：

機關地址：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2段50
1號 聯 絡 人：陳展裕
聯絡電話：04-22501246　#246
電子信箱：a630120@wra.gov.tw 傳
真：04-22501613

受文者：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2日
發文字號：經授水字第1072021516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附件1 附件2

主旨：檢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107年10月29日「考察雲林經濟建設
」涉本部水利署業務部分之現場勘查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旨揭現場勘查辦理。

正本：立法委員蘇治芬國會辦公室
副本：立法院經濟委員會、雲林縣政府、經濟部水利署、經濟部水利署第五河川局(均含

附件) 2018/11/02
下午 03: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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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經濟委員會「考察雲林經濟建設」 

現場勘查紀錄 

壹、時間：10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2時 40 分 

貳、地點：麥寮鄉十八線中排、台西鄉火燒牛稠大排及口湖

鄉下崙大排 1、下崙大排 2匯流處等現場 

叁、主持人：立法院蘇立法委員治芬        記錄：陳展裕 

肆、出列席人員：詳簽到簿影本 

伍、主席致詞：(略) 

陸、主辦單位報告：(略) 

柒、會勘結論   

    本案涉本部水利署業務部分如下： 

一、十八線中排改善工程部份： 

十八線中排為雲林縣政府所轄縣管區域排水，請

雲林縣政府評估改善工程長度及所需經費後，儘速循

程序提報前瞻計畫-「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

善計畫」108年度應急工程，本部水利署將依評核機

制協助爭取經費辦理。 

二、 火燒牛稠大排水環境改善部分： 

火燒牛稠大排為雲林縣政府所轄縣管區域排

水，原河道流經村落，因村落生活污水流入，水質不

佳，地方尋求改善案。請雲林縣政府以改善水質為優

先，綜合評估相關改善方案後，循前瞻計畫-「全國

水環境改善計畫」程序，提報爭取經費辦理。 

三、下崙大排、羊稠厝排水、府番大排及延潭排水等4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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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檢討案部分： 

本案排水均為雲林縣政府所轄縣管區域排水，4

個規劃檢討案所需經費合計約1,200萬元，請雲林縣

政府配合本部水利署之前瞻計畫-「縣市管河川及區

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規劃及檢討計畫第二批次提報

期程辦理提報作業。 

捌：散會。(下午 4點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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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　函

電子公文
經濟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4 日 收文
檔　　號：
保存年限：

機關地址：106臺北市信義路三段41-3
號 聯絡人： 黃源佳
聯絡電話：02-27541255 分機2528
電子郵件：yjhwang5@moeaidb.gov.tw
傳真：02-27553676

受文者：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7年11月14日
發文字號：經授工字第1072043214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

主旨：檢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107年10月29日考察雲林地區農經建
設座談會會議紀錄（如附件）1份，請查照。

說明：依據立法院經濟委員會107年10月26日台立經字第107420186
7號函辦理。

正本：立法院經濟委員會、立法委員蘇治芬國會辦公室
副本：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經濟部能源局、經濟部國會聯絡組、經濟部工業局國會聯絡室

、經濟部工業局工業區組、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經濟部工業局中區工業區管
理處、經濟部工業局雲林科技工業區服務中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經濟部
中部辦公室(均含附件) 2018/11/14

下午 06:06:03

台立經字第1074202031號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 
考察雲林經濟建設座談會會議紀錄 

壹、 時  間：107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貳、 地  點：雲林科技工業區服務中心(大北勢區)2 樓會議室 

參、 主  席：蘇委員治芬                                記錄：陳育新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名冊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討論議題： 

一、科技園區之現況檢視，發展規劃及能源(電力)供需 
二、研議大北勢區環保部分用地設置高壓氣化處理系統廠商 

三、針對工廠管理及輔導聽取在地意見暨溝通 
柒、 決議事項 

一、涉及經濟部議題部分簡述如下： 

(一) 請工業局評估將國有建築物屋頂提供廠商辦理太陽能光電綠能發

電設置，落實再生能源政策，並於一個月內擬定相關辦法。 

(二) 請工業局、工研院及雲科工廠商協進會於一個月內，研擬於大北勢

區部分環保用地引進高壓氣化處理系統，提升事業廢棄物升級技

術，創造永續環境。 

二、聽取在地意見暨溝通座談會結論如下： 

(一)有關工廠管理輔導法一節，為有效解決違章工廠問題，澈底解決歷

史共業，請經濟部及相關部會積極協調辦理。 

(二) 立法院院會已舉行 2次針對「工廠管理輔導法」法案審查，經濟委

員會決議行政院必須於本會期前提出修正草案，並向該委員會進行

專案報告。 

(三)有關與會廠商所提希望工廠就地合法化之訴求，建議不僅展延 10

年，還要澈底解決，督促相關單位朝臨登工廠就地合法化研議，並

就高污染或低污染不同污染情況輔導轉型為合法工廠，本案請於本

會期前提出。 

(四)有關高污染工廠提出以專區方式辦理，請於本會期前提出。 

(五)請農委會研議於國土計畫架構下，儘可能釋出農地予有用地需求之

中小企業，以期工業、農業共榮發展。 

捌、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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